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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六盘山镇冬春火灾防控
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镇属各站所办(中心）：

今年入冬以来，天气干燥、降雪量小，防火形势十分严峻。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防止各类火情发生，维护全镇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，根据区、市、县政府的安排部署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"党政同责，一岗双责，齐抓共管"以及"管行业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，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"的总要求，坚持"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公安主抓、单位主责、全民参与"的原则，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，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，深入开展消防宣传培训，全力做好灭火救援准备，努力预防和减少较大亡人火灾，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亡人和有影响的火灾事故。   

二、工作时间及人员组织   

工作时间：2020年12月1日起至2021年3月底。   

人员安排：为保障此项工作正常开展，特成立如下领导小组。   

组  长：古学宏 书记   
韩志杰 镇长   

副组长：何小斌 副镇长   

成  员：柳天武 郭长虎 各村委会主任及护林员

三、阶段划分

全镇冬春火灾防控工作自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全国“两会”结束，分3个阶段组织实施。
(一)动员部署阶段(2020年12月5日前)。各村、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，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，明确目标任务，靠实职责分工。同时，要广泛开展宣传发动，营造强大舆论氛围。

(二)组织实施阶段(2021年全国“两会”闭幕前)。各村、各有关单位要深入研判本村、本单位、本行业冬春季节消防安全形势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统筹推进火灾隐患排查整治、消防宣传教育、灭火应急救援准备、公共消防基础建设等工作，全力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，确保元旦、春节、元宵节和全国“两会”消防安全，确保全镇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。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通报工作进展情况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部署阶段任务。

(三)总结考评阶段(全国“两会”结束后3日内)。各村、各有关部门对冬春火灾防控工作进行汇总分析，开展自查自评，认真总结经验做法，查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，研究加强改进措施，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。
四、工作任务  

(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，全面落实防火责任制。各村要克服松懈麻痹思想，清醒认识当前防火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，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、靠实工作责任，全面落实各项防火措施，各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为本村防火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要充分发挥村级义务扑火队、护林员等队伍的作用，确保防火安全责任落实、措施落实、工作落实。加强消防工作业务经费保障，用于消防设施修缮，做好物资保障，做到工作早部署、火险早预报、火情早发现、火灾早处置，引导群众提高防火意识，在全镇上下形成防火工作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的良好风尚，

(二)严格管理，加强防范，切实减少火灾隐患。各村要加强护林员管理，定期不定期对护林员到岗情况进行督查，确保重点区域、关键部位防火巡查，切实抓好本辖区防火工作。一是做好森林（草原）防火工作。各村要加强本村荒山、林地的防火工作，对入山人员、车辆的检查登记，严防死守，重点设防，把火源堵在林区外。二是做好田间地头秸秆防火工作。各村要积极动员群众对田间地头的秸秆、杂草进行清理，减少火灾隐患。三是做好群众房前屋后的防火工作。动员群众对靠近房屋、牛棚的秸秆堆、杂草堆，立即进行清理，确保秸秆堆、杂草堆等易燃物远离房屋、牛棚，防止秸秆、杂草着火，造成生命财产损失。四是做好群众家中用电、用煤防火安全工作。各村“两委”要入户开展一次全面排查，对群众家中老化的电线要求立即进行更换，防止电线老化着火引发火灾。同时，教育引导群众用煤取暖、做饭时注意防火，对炉灰及时进行淹埋，防止引发火灾。并做好防止煤烟中毒，确保群众生命安全。五是做好特殊人群的管护工作。各村要掌握本村精神病人、孤寡老人、残疾人、留守儿童等特殊人群的情况，落实监护人员和措施，确保特殊人群的用电、用火安全。同时，要做好各清真寺、村部等公共场所的安全用火、用电工作。       

(三)广泛宣传，加强教育，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。各村要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、农民讲习所、党员冬季轮训、微信群、大喇叭等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森林（草原）防火、安全用火、用电相关知识及扑救技术、自救知识和典型案例。教育群众监护好孩童，加强安全用火、用电，防止因火灾发生而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。同时，在人员聚集处醒目位置悬挂防火标语，张贴防火通告，保证宣传不留死角，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和能力。

(四)认真准备，加强值守，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。各村要加强对义务扑火队、护林员日常教育培训，确保义务扑火队员、护林员掌握防火、扑火知识，提高扑火能力，增强应急能力。同时，各村要切实加强应急值守工作，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，值班人员要始终坚守岗位，严禁擅离职守，遇有突发事件或重要紧急情况要立即请示报告，并及时采取措施妥善应对处置，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盘山镇人民政府

2020年12月3日

